荔湾区2023年度区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决算

草案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问题整改情况
    按照《审计法》第五十二条“被审计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时间整改审计查出的问题，将整改情况报告审计机关，同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机关、单位报告，并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布”的有关要求，现将荔湾区2023年度区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决算草案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问题整改情况予以公开：
一、对“预算编制管理不够规范”问题的整改
（一）对“预算编制管理不够规范”问题的整改

已完成整改。区财政局在部门预算编制意见中进一步明确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要求各业务主管部门应落实业务指导和监督工作，牵头组织资金具体使用单位向各业务主管部门报送项目资金需求，做好汇总审核，来函区财政局做好资金额度分配，指导和监督资金具体使用单位做好预算编制。资金具体使用单位应落实资金管理主体责任，按照业务主管部门审核信息做好预算编制。
（二）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设置不合规”问题的整改
已完成整改。区财政局将严格执行《荔湾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按照“谁申请资金，谁编制目标”的原则，进一步落实预算部门（单位）和项目用款单位的主体责任，按照“谁分配资金，谁审核目标”的原则督促预算部门加强对用款单位预算绩效目标的审核。同时，按照《广州市荔湾区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规程》的要求，区财政局将进一步严格审核，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不允许提交，严把审核指标的关口，不断抓实抓细审核质量，夯实预算绩效管理基础。
二、对“直达资金管理不规范、使用不合规”问题的整改
（一）对“未按规定将区级对应安排的资金纳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反映”问题的整改

已完成整改。区财政局已将区配套资金纳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反映，并在数字财政系统打上直达资金标识并印发《关于重申加强直达资金管理的通知》，对全面规范财政直达资金管理再次细化明确工作要求。
（二）对“有2个学校的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使用不规范”问题的整改
已完成整改。区财政局会同区教育局对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支出进行全面梳理，加强政策法规学习，并向区教育局印发《关于强化预算执行管理的提醒函》。今后，区财政将督促区教育局按照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有关规定严格使用范围，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规范性。
（三）对“区教育局未按规定将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直接支付到受益人账户”问题的整改
已完成整改。区教育局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已经支付到受益人账户。区财政局会同区教育局对直达资金应补助到人的各项补助经费进行梳理核查，加强政策法规学习，并向区教育局印发《关于强化预算执行管理的提醒函》，进一步明确直达资金管理要求，督促区教育局加强直达资金规范使用和严格支付，切实落实业务主管部门主体责任。

三、对“区商务投促局分配、拨付转移支付资金不及时” 问题的整改
已完成整改。区财政局发函《关于做好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的函》至区商务投促局，要求依法履行工作职责，及早制定涉及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方案，确保转移支付资金及时分配、拨付到位，督促区商务投促局在今后工作中避免出现类似问题。
四、对“债券项目论证不充分审核不严格”问题的整改
    已完成整改。区财政局已督促项目单位对该项目专项债券发行材料进行整改，并将募投报告在荔湾区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
五、对“部门存量资金清理工作不够到位”问题的整改
已完成整改。区城管执法局、站前街、东沙街、海龙街已将实有账户存量资金按规定上缴区财政局。
六、对“财政暂付款未在规定时限内消化完毕”问题的整改
    已完成整改。荔湾区已全部完成存量财政暂付款挂账清零工作。
